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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人编号：Z20374000 申报时间：2025年 4月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军 

证券简称 东箭科技 

证券代码 300978.SZ 

证券上市时间 2021年 4月 26日 

股票上市地 深交所创业板 

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资本 42,270.2739 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大道西 B333 号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大道西 B333 号 

电话号码 0757-28082476 

电子邮箱 touziguanxi@dongjiancorp.com 

官网 www.dongjian.cc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汽车轻量化及环保型新材料、汽车配件、

五金制品、模具、玻璃钢制品、塑料制品（不含废旧塑料，不

含泡沫塑料的发泡、成型、印片压花）、电子产品；汽车整车

销售；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业咨询、

会展咨询、市场调研、市场营销服务；应用软件的开发、设计、

制作、销售，数据处理服务，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54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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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 4,25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8.42 元，募集资金总额

35,785.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5,564.51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30,220.49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后的募集资金 32,685.00 万元已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划

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21 年 4 月 20 日，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华兴验字〔2021〕

21002020056 号）。 

三、保荐工作概述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的相关规定，承担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

范运作、信息披露等义务，具体包括： 

1、督导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 

2、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督导公

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关联交易进行操作和管

理，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关联交易定价机制； 

3、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对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4、持续关注公司经营环境、业务状况及财务状况； 

5、定期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出具现场检查报告，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6、密切关注并督导公司及其股东履行相关承诺； 

7、认真审阅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相关文件； 

8、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持续督导工作的相关报告。 

四、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披露拟以现金 19,080 万元收购新余赢创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聚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新余虹冠投



3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广东维杰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100%

股权。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对此事项发出《关于对广东东箭汽

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471 号），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回复了上述关注函。 

五、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在中信证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间，公司对中信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在持续督

导工作中的尽职调查、现场检查、口头或书面问询等工作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不存在影响持续督导工作开展的情形。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中信证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根据中国

证监会及交易所的要求、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相关专业意见，并能够积

极配合中信证券的工作。 

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持续督导期间，中信证券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查

阅了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内幕信息管理制度，抽查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文

件，查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情况，查阅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

并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基于前述核查程序，中信证券认为：本持续督导期

内，上市公司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并予以执行。 

八、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使用

募集资金，有效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九、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夏晓辉 

 

                                    年     月    日 

吴仁军 

 

 

保荐人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张佑君 

 
 

保荐人公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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